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   新入藏之國家檔案，於公布目錄前，須先完成保存狀況檢查、檔案檢疫、檔案目錄基本欄位維護及目錄稽核等

各項前置作業，以確保檔案保存妥適及提升目錄檢索效益。上述程序完成後，即依序公布目錄資訊，提供各界查詢

與應用。歡迎點選連結國家檔案資訊網（A
+
)查閱最新公布清單。 

https://aa.archives.gov.tw/ELK/NowStatusDateProcess?cnid=109817


 

           看藝術走入日常：臺灣公共藝術政策的發展 

檔案典藏組科員 吳淑莉 

漫步於國家檔案館前的綠林小徑，當雲霧朦朧、縹緲朦朧之際，一座以金屬交織成網狀結構的白

色立方體逐漸映入眼簾，這座名為《以霧為景》(圖 1)的公共藝術，其若隱若現的視覺感，巧妙呼應

了林口著名霧都景緻。走入館內，仰頭可見一千七百餘片高懸的鏡面在光影下交相輝映，這件《以史

為鏡》(圖 2) [1]的藝術作品，象徵著在歷史長河中翻閱珍貴歷史檔案，帶領觀者在字裡行間探索國家

集體記憶的精彩片段。這兩座藝術裝置，不僅融合林口在地的自然氣候，更彰顯國家檔案館典藏檔案

的獨特性。但您知道嗎？這些美麗的藝術設置，並非偶然，背後其實藏著「百分比藝術」推動的一段

奮鬥史！就讓我們循著檔案的軌跡，探尋藝術如何走進你我的生活日常。 

 

  

圖 1：以霧為景  圖 2：以史為鏡 

臺灣公共藝術 (Public Art)的發展深植於西方制度的啟發。二戰之後，西方各國致力於家園重建，

不僅修復古蹟名勝，更積極豎立都市新地標[2]。1959 年，美國費城提出「百分比藝術方案」(Percent for 

Art Program)，規範公共建設經費預算的一定比例必須運用在藝術上，隨後其他各城市也相繼效法，

造成公共藝術的熱潮，這股熱潮也擴散到世界各國[3]。回望臺灣，1960 年代人口大量往都市集中，都

市規模急速擴張，為應對建築密度提高所帶來的景觀挑戰，政府於 1983 年研擬「我國當前文化建設」

草案時，臺北市政府即針對草案內容有關文化建設推行要項提出「如何推動及鼓勵促使都市景觀(含

公共建築、戶外活動空間、都市意象及地標…等)具有中國風味與特色」列入考慮 (圖 3)。從檔案可見

當時地方政府已具備以文化建設翻轉都市面貌的遠見與期待。 

 



 

 

 

 

圖 3：「我國當前文化建設」草案研擬建議 

案名：文化政策 

檔號：AA25000000E/0071/C00010000/1 

來源機關：文化部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

為推動我國文化藝術發展，政府於 1990 年 11 月 11 日舉辦第一屆全國文化會議，研討結論建

議修正現行建築法規，明訂大型建築物、學校、公園、美術館、音樂廳、圖書館、文化中心等文教機

構之建築，應規定一定比率(如百分之一)建築費，使用於內部藝術佈置及室外景觀雕塑的裝飾，用以

改進視覺環境，提升民眾生活品質(圖 4)。當時作為統籌規劃國家文化建設施政主管機關—「文化建

設委員會」(以下簡稱文建會)，著手研擬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》，並於 1992 年 7 月 1 日經總統令公

布施行(圖 5)，該條例第 9 條第 1 款明定：「公有建築物所有人，應設置藝術品，美化建築物與環境，

且其價值不得少於該建築物造價百分之一。」同條第 3 款：「政府重大公共工程，應設置藝術品美化

環境。」(圖 6)從檔案可見，此項立法不僅象徵我國公共藝術政策正式接軌國際百分比藝術趨勢，更

為藝術融入環境營造奠定堅實的法律依據與經費基礎。 



 

 

 

  圖 4：全國文化會議研討結論及建議事項 

  案名：文化會議 

  檔號：AA25000000E/0080/C06050000/1 

  來源機關：文化部 

  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

  圖 5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總統令 

案名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

檔號：AA25000000E/0081/C00010900/1 來源機

關：文化部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

  

圖 6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第 9 條 

案名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

檔號：AA25000000E/0081/C00010900/1 

來源機關：文化部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

1993 年，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施行細則》公布，其中第 8 條第 2 項明確界定了應設置藝術品美

化環境之公有建築物規模。文建會並於同年臚列 18 項後續待制定的配套法規，包括藝術品之認定及 

其價值之核計、藝術品設置計畫之審定、公眾使用建築物設置藝術品之獎勵等 (圖 7)。1998 年訂定

發布《公共藝術設置辦法》，明定公共藝術設置機制，包含透過公共藝術審議委員會輔導民眾參與公

共藝術及推動公共藝術理念，興辦機關成立公共藝術執行小組負責研擬公共藝術設置計畫，並依建築

物或建物基地特性、預算規模等條件徵選公共藝術、擬定公共藝術維護計畫等。從當時立法檔案中提

及公共性、民眾參與、設計理念、基地特性、管理維護等，政策發展脈絡可窺見公共藝術核心已逐漸

從藝術家創作之藝術品轉向民眾參與之公共藝術，進而彰顯建築屬性、地景環境特質。 

 

 

圖 7：《文化藝術獎助條例施行細則》公布後頒定法規一覽表 

案名：文化藝術獎助條例 

檔號：AA25000000E/0082/C00010900/1 

來源機關：文化部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

當今公共藝術更強調民眾近用及參與性，大眾不僅是觀賞者，更能藉由藝術參與展現自我，並透

過藝術作品中展現地景特色、城市意象及互動體驗。從早期行政院新聞局影像紀錄中可見公共藝術在

我們的城市每個角落遍地開花，如臺北市萬華火車站廳堂內鑲嵌玻璃藝術創作(圖 8)，利用自然光反

射作法映畫出色彩豐富的空間藝術，提供來往旅人一個舒適、優雅的候車空間；高雄市「城市光廊」

(圖 9)，以開放空間的作法取代傳統、本位、封閉式的建築牆面，讓公共藝術貼近民眾生活；臺北市

敦化北路藝術通廊「鳥籠外的花園」[4] (圖 10)主題性裝置藝術，不僅美化都市空間，亦營造出一個居

民心靈休憩的城市花園。 



 

 

 

 

 

 
圖 8：臺北市萬華車站大廳玻璃藝術創作 

案名：建築藝術 

檔號：A325000000E/0078/2042/1 

來源機關：行政院新聞局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圖 9：高雄市《城市光廊》 

案名：建築藝術 

檔號：A325000000E/0078/2042/1 

來源機關：行政院新聞局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圖 10：臺北市敦化北路藝術通廊《鳥籠外的花

園》 

案名：建築藝術 

檔號：A325000000E/0078/2042/1 

來源機關：行政院新聞局 

管有機關：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 

 

為推動公共藝術，文建會(現為文化部)出版公共藝術設置作業參考手冊、公共藝術年鑑，辦理公

共藝術設置業務執行講習，此外也鼓勵企業界參與設置公共藝術改善環境品質，透過公私部門努力，

讓公共藝術設置越趨多元豐富。來到國家檔案館參觀，別忘放慢腳步欣賞《以霧為景》、《以史為鏡》

的公共藝術，想知道更多公共藝術推動政策及作品嗎？歡迎至國家檔案資訊網（A+)，跟著檔案尋找

歷史軌跡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參考資料 

[1]國家發展委員會檔案管理局(無日期)。<公共藝術>。檢自：https://www.archives.gov.tw/tw/arctw/661.html (Feb. 26, 2026)。 

[2]臺北市政府文化局(無日期)。<公共藝術觀念之建構>。檢自：https://publicart.taipei/Article.aspx(Feb. 26, 2026)。 

[3]臺北市政府文化局(2023)。<臺北市公共藝術操作指南>。檢自：https://publicart.taipei/Manual.aspx(Feb. 26, 2026)。 

[4]台北藝術週(n.d)。<鳥籠外的花園>。檢自：

https://taipeiartweek.tw/zh/listing/%E9%B3%A5%E7%B1%A0%E5%A4%96%E7%9A%84%E8%8A%B1%E5%9C%92/ (Feb. 26, 

2026)。 

 

https://aa.archives.gov.tw/

